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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关于调整石柱县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

石发改发〔2026〕3 号

城区各供水企业：

为规范县城区自来水供水价格管理，保障供用水双方合法权

益，促进水资源节约与保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供

水条例》《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》《重庆市城镇供水价格管理

实施细则》等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经履行法定定价程序，并经

十五届县委常委会第 165 次会议、县人民政府第 95 次常务会议

审议同意，决定调整我县城区自来水价格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简化水价分类

根据使用性质，城镇供水分为居民生活用水、非居民用水、

特种用水三类。

二、完善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

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价格制度，阶梯水量以年为计量周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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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阶梯水量为每户每年 260立方米及以下，第二阶梯水量为每

户每年 261—360（含）立方米，第三阶梯水量为 361立方米及以

上。阶梯水价级差为 1:1.5:3。

三、调整城区自来水价格

各类用水调整情况如下：

用水分类
原水价

（元/立方米）

调整后水价

（元/立方米）

居民生活用水

第一阶梯（年 260m3及以下） 2.2 2.38

第二阶梯（年 261—360（含）m3） 2.66 3.57

第三阶梯（年 361m3及以上） 4.2 7.14

非居民用水

行政事业单位、市政（环卫、绿化）、

生态、消防等用水
2.2

3.34

经营服务用水 3.1

工业用水 2.3 2.55

特种用水

洗车、洗浴、浴足、高尔夫球场等用

水 3.3
4.16

以自来水为原料的纯净水生产用水 3.34

注：本水价不含水资源税相关成本费用、污水处理费、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等。

四、适用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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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柱县城区自来水公共管网覆盖区域，以及南宾街道、万安

街道、下路街道、三河镇接入城区公共管网的延伸村社。

五、相关政策

（一）水资源税相关成本费用、污水处理费、城镇生活垃圾

处理费等按国家、重庆市及我县相关规定执行，其收费标准、征

收主体、代收及缴纳方式以行业主管部门、税务部门最新文件为

准。

（二）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水、部队生活用水、普惠托育

机构、养老机构和残疾人托养机构等社会福利场所生活用水、宗

教场所生活用水、社区组织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用水

等非居民用户，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。

（三）合表居民用户和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非居民用户

不实行阶梯价格，水价按居民第一阶梯水价执行。

（四）居民家庭常住人口超过 4 人的，每增加 1 人，每户每

年各阶梯基础水量增加 60 立方米。用户凭身份证、户口簿或居

住证，每年到供水企业营业厅办理水量核增。

（五）民政部门认定的城乡低保、特困供养人员，居民生活

用水第一阶梯按 1.70 元/立方米优惠水价执行；超出第一阶梯水

量部分，按正常阶梯水价计费。优惠实行免申即享。

（六）鼓励物业服务企业或其他主体，将其运行维护的二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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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压调蓄供水设施，依法依规移交给供水企业实行专业运行维

护。已移交的，供水企业不得另行收费；暂未移交的，经改造验

收合格完成移交后，自次月起不再收取二次供水相关费用。

（七）非居民用水及特种用水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，按

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相关规定执行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严格执行分类水价政策，规范计量收费、台账及票据

管理，全面落实明码标价要求与收费公示制度。

（二）持续优化线上线下缴费、用水查询等便民服务，健全

投诉处理机制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。

（三）扎实做好政策宣传解释工作，强化内部管理，主动接

受社会各界监督。

七、执行时间

本通知自 2026 年 8 月 1 日起执行。

八、其他事项

《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建立县城区居

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及相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石发改价格〔2016〕

2 号）、《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县城居民二

次供水运行费试行价格的批复》（石发改价格〔2015〕44 号）、

《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物价局关于调整县城自来水价格等有关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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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的通知》（石价〔2006〕18 号）、《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物价

局关于县城自来水价格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》（石价〔2006〕22

号）、《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物价局关于调整县城自来水价格的通

知》（石价〔2009〕40 号）、《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

委员会关于下路供区执行县城区居民用水阶梯价格有关问题的

通知》（石发改价格〔2018〕6 号）、《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发展

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三河供区执行县城区居民用水阶梯价格有关

问题的通知》（石发改价格〔2018〕7 号）同时废止。

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
2026 年 6 月 3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